退工单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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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陆被公司辞退，离开公司时要求出具“退工单”，但公司以未完成工作交接任务为由拒绝交付。

失业后的小陆因为没有“退工单”，无法办理失业登记，导致失业保险金无法领取。

无奈，小陆将公司告上了法院。

法院认为，公司辞退小陆，理应为小陆办理退工手续。未及时为小陆办理退工手续，应当承担延迟退工的责任。最终法院按同期失业救济金的标准裁决该公司向小陆支付延误退工的损失。

“退工单”究竟是什么?到底有啥用?

《劳动合同法》第5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什么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这种证明也就是被大家俗称的“离职证明”，而在上海最具法律效应的离职证明就是“退工单”。

员工离职后，单位为员工办理退工手续是其法定义务。

哦，原来办理退工手续是单位的法定义务。那就跟劳动者没啥关系了咯?

假如你这么想，就真的大错特错了!“退工单”的用处绝非文章开头的那个案例那么简单，它除了会影响你的失业保险金的申领，还会影响你的社保的缴纳，新工作的入职，具体作用在于：

▪证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证明离职员工的离职是按照正常手续办理的，其与原单位对此没有纠纷；

▪证明离职员工已经是自由人，可以申请失业金或应聘新的岗位；

▪可以凭此证明转移离职员工的人事关系、社保、公积金等；

▪可以证明离职员工在原单位的相关工作经验，有利于相关职位的应聘。

“退工单”长什么样子?


上海的“退工单”可是有标准文本的，全称叫“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由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监制的。

“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上的内容，也正是符合《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的规定的。

最终还要加盖公章方可生效。“退工单”一式四联。其中，第一联由受理退工登记备案手续的职介机构留存；第二联为退档凭证存入劳动者个人档案；第三联交被退工的劳动者本人；第四联由用人单位留存。

从人社局官网下载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样张上可以看出，“退工单”上用人单位必须填写的是：

▪员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入职日期

▪离职日期

▪档案转出时间

▪转移方式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等重要信息

退工单啥时候开?上班上到哪一天?

《劳动合同法》规定，单位跟员工的劳动关系正式解除后，单位有义务在15天内办理好退工手续。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时间差：也就是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点，和出具“退工单”的时间点。

人社局的网站上有网友咨询说：“单位要我上班至拿到退工单的那一天，这个安排是否合理?”

对此，人社局的答复是：单位的安排并不妥当。解除劳动关系与办理退工，并非一个概念。劳动关系正式解除后，用人单位有义务为劳动者在15天内办理好退工手续，但不能以此为由继续要求劳动者提供劳动。

此外，《劳动合同法》第89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千万别忽略了这张“退工单”!

如果因为用人单位未及时出具退工单导致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用人单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比如，之前我们例举的小陆，单位就赔偿了其失业保险金。

